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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金美仙

電話：03-8462860*574

傳真：03-8572660

電子信箱：abuswmankilan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09017741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花蓮縣109學年度厚植教學領導人才培力計畫探究策略(三場研習) 

(376550000A_109017741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花蓮縣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

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- 花蓮縣109學年度厚植教學領導

人才培力計畫」，請貴校准予參加教師公(差)假登記並協

助課務排代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花蓮縣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

整體推動計畫。

二、旨揭計畫係延攬中央級課程專家為花蓮培育核心教師人

才，除了支持本縣國中小發展探究教學策略，建立課程教

學領導人才協作網絡機制，並為充實本縣探究教學實例，

提升課程含金量，參與教師需於每次課程後產出探究策略

案例，並實踐於課堂中，將成果上傳至指定平台，以供本

縣教師參考使用，落實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。

三、研習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對象：

１、各領域、議題之國教輔導團員：請各領域、議題團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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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校長薦派2名輔導員報名並全程參與，被薦派之輔導

團員另以處務公告通知，相關經費由109學年度精進國

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項下

支付。

２、曾參與「以概念為本的跨領域課程設計工作坊」學

校：各校薦派2名教師，以利課程與教學設計相輔相

成。

３、縣內國中小有意願參與的教師。

(二)研習時間:

１、場次一:概念探究策略-1

(１)研習時間：109年9月22日(星期二) 09:00~16:

00。

(２)研習地點:宜昌國中。

２、場次二: 概念探究策略-2

(１)研習時間：109年10月27日(星期二) 09:00~16:

00。

(２)研習地點:宜昌國小。

３、場次三： 概念探究策略-3

(１)研習時間：109年12月1日(星期二) 09:00~16:

00。

(２)研習地點:宜昌國小。

(三)報名連結： https://forms.gle/d1GXDoVgSGh67HsaA，

研習課程結束後由辦理單位將參與人員名單輸入於教師

進修網並核予研習時數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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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花蓮縣立新城國民中學黃校長順發、花蓮縣立東里國民中學吳校長盛正、花蓮縣

立玉里國民中學余校長采玲、花蓮縣立瑞穗國民中學許校長俊傑、花蓮縣立自強

國民中學唐校長惠珠、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劉校長文彥、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

學劉校長上民、花蓮縣立化仁國民中學梁校長仲志、花蓮縣鳳林鎮長橋國民小學

陳校長素貂、花蓮縣花蓮市忠孝國民小學許校長傳德、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民小

學丁校長嘉琦、花蓮縣秀林鄉文蘭國民小學許校長順欽、花蓮縣花蓮市明禮國民

小學蕭校長美珍、花蓮縣豐濱鄉靜浦國民小學黃校長寶賢、花蓮縣鳳林鎮大榮國

民小學劉校長鳳英、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余校長展輝、花蓮縣吉安鄉南華

國民小學蘇校長漢彬、花蓮縣花蓮市信義國民小學薛校長明仁、花蓮縣立玉東國

民中學鐘校長協衡、花蓮縣立光復國民中學葉校長淑貞、花蓮縣立南平中學詹校

長素卿、花蓮縣吉安鄉稻香國民小學孫校長東志、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干

校長仁賢、本輔教育處課程與教學發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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